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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理解并同意，当被保险人因本保险单承保的索赔而直接引发对其名誉的质疑，且被保险

人仅出于保护其名誉的目的而雇佣了公共关系公司提供公共关系咨询服务，保险人同意支付

一家符合资质的公共关系公司合理的费用和开销，前提是： 
 

1. 被保险人在第一次知晓被保险人的名誉被质疑后 30 日内通知保险人、并提供完整的书

面细节描述事件的情况；且 

2. 保险人已经事先书面确认同意使用该公共关系咨询服务；且 

3. 在保险期限内，保险人就本附加条款下公共关系费用的赔偿责任限额（以下称“分项赔

偿责任限额”）为[xx]，该分项赔偿责任限额是保单赔偿责任限额的一部分而非其补充。 
 

以下定义仅适用于本附加条款： 
 

事件是指可能导致索赔发生的事变、事故、事实或原因。 
 

本附加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本保险合同的所有其他条款、除外

责任和条件维持不变。 

 


